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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 vl,声 明函

本公司 (联合体 )郑重声明,根据 《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⒛20)46号 )的规定,本公司 (联合体 )参加 上海市临港新片区规划土地事务中

心 (上海市土地储各中心临港分中心)(单位名称)的 东方芯港 (盛合晶微 期 )⊥地

储备项 日采伐 (采挖移植 )林木工作 (项 目名称 )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仝部为符

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 (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 ),相关企业

(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 )的具体惜况如下 :

l 东方芯港 (盛合晶微一期)土地储备顼目采伐 (采挖移植)林木⊥作 (标的名

称 ) ,属于 其他耒列明行业 ;承建 (承接 )企业为 上海景硕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企

业名称 ),从业人员 66 人,营业收入为~∞m19⑷ 万元,资产 `总额  38泓 ⒆ 16

万元 1,屑于 小型企业 (巾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2 (标的名称 ) ,属于 其他未列明行业  ;承 建 (承接 )企业为 (企业名称 ),

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     万元 l,属于 (中型

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 ,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攴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

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
—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 (盖章 ):

冂期:20⒛ 年 ∞ 月

备注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 ,无上-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

业可不填报 .

△i|



注:荇中标 ,本声明函作为屮标公告的 ,,分进行公示,接受社会Ⅱ含督,诂如实填巧。

说明:本声明函适用于所有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各类所有制和各种组织形式的企

业。事业单位、团体组织等非企业性质的政府采购供应商,不属于中小企 l/划型标准确

定的中小企业,不得按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规定声明为中小微企

业,也不适用 《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各行业划型标准

(¨ )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 20000万 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

营业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 ,营业收入 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营

业收入 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 )工业。从业人员 lO00人 以下或营业收入 钔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其中,从业人员 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

员 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人以下或

营业收入 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 )建筑业。营业收入 80000万 元以 阝或资产总额 BO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6000万元及以上,吕资产总额 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营业收入 300万元及以 匕,且资产总额 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营业收入

3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 )批发业。从业人员 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如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

业。其中,从业人员 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

人员 5人及以上 ,FL营业收入 IO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5人以下或

营业收入 lO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 )零售业。从业人员 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

业。其中,从业人员 50人及以上,佴营业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

人员 lO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万元及以⒈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lO人以下

或营业收入 lO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六 )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 lO0O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O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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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从业人员 20人及以上 ,钆营业收入 2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 20人

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

(七 )仓储业.从业人员 200人以 卜或营业收入 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

业。其中,从业人员 lO0人及以⒈,且营·,收入 lO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

业人员 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lO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人以

下或营业收入 lOO万 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 )邮政业。从业人员 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

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人及以 卜,且营业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 :

从业人员 20人及以上 ,且营业收入 l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 20人以

下或营业收人 lO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 /ox业。

(九 )住宿业。从业人员 300人 以下或营业收入 10O0O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

业 .其中,从业人员 lO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

业人员 lO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lOO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lO人以

下或营业收入 lO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 )餐饮业。从业人员 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

业。其中,从业人员 lO0人及以上,E营业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

业人员 l0人及以上 ,目 营业收入 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lO人以

下或营业收人 lO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 )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 2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lO0O00万元以下的为屮

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l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lO00万元及以 E的为中型

企业 ;从业人员 lO人及以上,艮营业收入 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 lo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lO0万元以 卜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人以下或营业收人 10000万元以

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l00人及以 卜,且营 ll,收入 lO00万元及以 L

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lO人及以上,且营业收人 50/J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

业人员 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

(十
=)房
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 200000万 元以 卜或资产总额 10000万元以

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屮,营业收入 lO00万元及以 ∷,且资产总额 5000万元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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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为中型企业:苜业收入 lO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

企业;营业收入 1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20O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 lO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0万元以下的为巾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lO00万元及以 L的为屮型企 Yl· ;

从业人员 100人及以 H,且苜 vl/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 lO0人

以 卩或营业收入 500万 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200O0万 元以下

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lO0人及以上,日 资产总额 gOoo刀元及以上的为

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IO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 lO人以 卜或资产总额 lO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

(十六 )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 300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

人员 lO0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丬k人员 l0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